
新北市政府體育局辦理新北市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民國 113年 07月 22日公

發布)

一、新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新北市所屬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並辦理教練之績效評量相關事宜，特定訂定本基準。 

二、為辦理專任運動教練之績效評量，本局設新北市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有關教練績效評量之作業程序。 

（二）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擬訂有關教練績效評量之基

準。 

（三）評量有關教練之訓練、指導、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及服務成績。 

（四）其他有關教練評量事項之審議。 

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以下簡稱專任運動教練）每任用滿三個成績考核學年度，應接

受績效評量，並於規定期限內，檢附三學年度內相關證明文件辦理績效評量。 

四、專任運動教練指導參賽成績以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所舉辦之各項

正式比賽計算，比賽日期逾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列為次學年度成績計算。 

五、專任運動教練之績效評量，分為訓練指導績效、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及年度成績考核

三大評量類別，評量要項及配分比率規定如下： 

（一）國民小學： 

     1、訓練指導績效：以下評量要項給分比例最高占總績效評量百分之三十五。 

     （1）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並經本會認定之國際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

之五。 

     （2）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並經本會認定之全國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

之四十。 

     （3）經本局核定並經本會認定之本市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之七十。 

     （4）指導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之五。 

     （5）支援國家代表隊培訓工作，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之五。 

     （6）有具體事實，執行工作績效卓著時，得專案加分（採外加制），其給分比例

不超過訓練指導績效總成績百分之十。 

     2、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占總績效評量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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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練輔導學生畢業後繼續從事專項運動銜接之績效，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四

十。 

     （2）有具體事實，協助專項運動社團組成與運作及支援專項運動賽會之工作，其

給分比例為百分之三十。 

     （3）有具體事實，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二十。 

     （4）有具體事實並提出相關證明，參加運動科學研習會修習運動科學相關課程達

每學年度十八小時以上，且應用於訓練工作，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十。 

     3、年度成績考核：占總績效評量百分之十五。 

（二）國民中學： 

     1、訓練指導績效：以下評量要項給分比例最高占總績效評量百分之五十。 

     （1）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並經本會認定之國際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

之五。 

     （2）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並經本會認定之全國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

之六十。 

     （3）經本局核定並經本會認定之本市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之四十

五。 

     （4）指導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之五。 

     （5）支援國家代表隊培訓工作，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之五。 

     （6）有具體事實，執行工作績效卓著時，得專案加分（採外加制），其給分比例

不超過訓練指導績效總成績百分之十。 

     2、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占總績效評量百分之三十五。 

     （1）教練輔導學生畢業後繼續從事專項運動銜接之績效，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三

十五。 

     （2）有具體事實，協助專項運動社團組成與運作及支援專項運動賽會之工作，其

給分比例為百分之三十五。 

     （3）有具體事實，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十五。 

     （4）有具體事實並提出相關證明，參加運動科學研習會修習運動科學相關課程達

每學年度十八小時以上，且應用於訓練工作，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十五。 



     3、年度成績考核：占總績效評量百分之十五。 

（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1、訓練指導績效：以下評量要項給分比例最高占總績效評量百分之六十五。 

     （1）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並經本會認定之國際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

之五。 

     （2）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並經本會認定之全國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

之八十。 

     （3）經本局核定並經本會認定之本市正式比賽，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之二十

五。 

     （4）指導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之五。 

     （5）支援國家代表隊培訓工作，其給分比例上限為百分之五。 

     （6）有具體事實，執行工作績效卓著時，得專案加分（採外加制），其給分比例

不超過訓練指導績效總成績百分之十。 

     2、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占總績效評量百分之二十。 

     （1）教練輔導學生畢業後繼續從事專項運動銜接之績效，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二

十。 

     （2）有具體事實，協助專項運動社團組成與運作及支援專項運動賽會之工作，其

給分比例為百分之五十。 

     （3）有具體事實，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五。 

     （4）有具體事實並提出相關證明，參加運動科學研習會修習運動科學相關課程達

每學年度十八小時以上，且應用於訓練工作，其給分比例為百分之二十五。 

     3、年度成績考核：占總績效評量百分之十五。 

六、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指導績效評量計分規定如下： 

（一）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或指導國際、全國及本市正式比賽之績效計分表如附表一至附

表三；如有疑義之比賽，由本會認定。 

（二）同一學生參加國際正式比賽獲獎，其給分項目得列為訓練指導績效者，其各階段

之培訓教練均得列計。 

（三）指導參加同一盃賽，團體運動種類同一團隊之績效或個人運動種類同一選手之績

效，於教練接受評量期間內，以最高一次給分基準擇一核計。 



（四）指導參加同一盃賽，個人運動種類同一選手依競賽規程同時參加個人賽及團體賽

獲獎者，擇一採計；個人運動種類不同選手之績效，得以不同選手最高一次給分

基準累計。 

（五）團體運動以競賽規程訂定之團體項目為準，種類之績效，以個人運動項目給分基

準乘以一倍至三倍核計之，第一名乘以三倍，第二名乘以二倍，第三名乘以一

倍。 

（六）訓練或指導績效所列之給分項目與教練專長項目不符者，不得採計。 

（七）專任運動教練評量計分以秩序冊註記為教練者為限，如有特殊情形者由本會認

定。 

（八）專任運動教練指導選手入選或支援國家代表隊培訓工作，係指參加報經主管機關

核定之國際正式比賽。 

     1、指導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入選一人核予九十分。 

     2、支援國家代表隊培訓工作核予一百分。 

（九）教練執行下列工作績效卓著，得由評委會依下列事蹟採外加方式專案加分： 

     1、專業倫理、運動精神、品德教育、選手心理、選手課業、選手生活與生涯輔導

及運動傷害防護與保健；有具體事實，每項各計一分。 

     2、教練依選手身體生理發展，輔導選手改練其他運動種類（項目）之成效；有具

體事實，計三分。 

（十）輔導培訓之運動種類屬稀少性、特殊性，專任運動教練之訓練指導績效應提送本

會討論審議決定。 

七、專任運動教練專項運動推廣績效評量計分規定如下： 

（一）銜接績效係專任運動教練三學年度輔導國中小學生畢業後升學至本市公私立學校

就讀或輔導高中職學生畢業後升學，繼續從事專項運動人數比例之積分（分依各

學年度計算後加總）。 

（二）協助專項運動社團組成與運作及支援專項運動賽會之工作，須檢具三學年度辦理

成果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方得採計成績。 

（三）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須檢具三學年度辦理成果檢核表及相

關佐證資料方得採計成績。 

（四）參加運動科學研習會，且應用於訓練工作，須檢具三學年度辦理研習成果報告及

相關佐證資料方得採計成績。 



八、專任運動教練每服務滿三學年度之績效評量考核結果，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績效評量考核成績未達六十分者，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第四款逕予不續聘。 

（二）績效評量考核成績六十分至七十分者，應接受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小組之輔導，第

四學年度之績效評量考核成績依照各給分基準及比例加以計算（採計服務第二學

年度至第四學年度之成績），訓練指導績效、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及年度成績考核

合計須達七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為不通過績效考核，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

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逕予不續聘。 

（三）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小組成員，由本局遴聘具有體育專長、相關實務或學術經驗之

專家學者及本市績效優良資深教練組成。 

九、專任運動教練每服務滿三學年度，應於本局規定期限內，將銜接績效學生名冊（如

附件一）、績效評量表暨訓練指導及專項運動推廣績效評分表（如附件二至附件

四）連同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服務學校；服務學校自收受次日起，應於一個月內完成

查證，並將結果及相關資料送本會審議。 

 


